“崇川跃马·阳和启蛰”

抽奖活动中奖奖品代领授权委托书

委托人（中奖者）信息：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奖奖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请填写：188元礼包/1888元礼包/49999元汽车消费券/价值      元手机）

抽奖券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托人（代领人）信息：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与委托人关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事项：

本人因故无法亲自前往“崇川跃马·阳和起蛰”活动指定兑奖点（中德联创（崇阳）新能源汽车发展有限公司）办理上述中奖奖品的领取事宜，现特此全权委托上述受托人         （受托人姓名）作为本人的合法代理人，代为办理以下全部或部分事宜：

1.向活动兑奖单位中德联创（崇阳）新能源汽车发展有限公司出示本委托书、委托人及受托人身份证明文件、中奖凭证（抽奖券正联、集卡册）原件；

2.签署奖品领取所需的各类文件（若中奖奖品为49999元汽车消费券，受托人可代为签署《49999元汽车消费券使用承诺书》；

3.为领取中奖奖品（包括但不限于实物礼包、汽车消费券电子凭证、手机等）；

4. 代为处理与本次奖品领取相关的其他一切必要手续。

委托期限：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2026年3月10日止。

委托人声明与保证：

1. 本人对上述填写信息的真实性负责，并确认已中奖。

2. 本人自愿委托受托人办理上述事项，受托人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及委托期限内所实施的行为和签署的文件，本人均予以承认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税务责任。

3. 本人已知悉并同意，若中奖奖品为49999元汽车消费券，其使用须遵守另行公布的《使用规则》，相关税务已由兑奖单位依法代扣代缴。

4. 本人已知悉，奖品一旦由受托人代为领取并签收后，即视为本人已领取，后续任何奖品相关问题（如质量、使用）均由本人自行负责，与活动主办方及兑奖单位无关。

受托人声明与保证：

1. 本人自愿接受委托，保证在委托权限和期限内依法办理委托事项。

2. 本人保证向兑奖单位出示的所有证件、文件均真实有效。

3. 本人承诺将代为领取的奖品及文件及时、完整地转交给委托人。

通用条款：

1. 本委托书一式两份，委托人、受托人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兑奖单位可留存复印件备案。

2. 因履行本委托书所产生的任何争议，由委托人、受托人双方自行协商解决；若涉及与活动主办方或兑奖单位的争议，按活动总规则处理。

3. 本委托书自委托人及受托人双方亲笔签字并按指印后生效。

委托人（签字并按指印）：

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受托人（签字并按指印）：

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（以下由兑奖单位工作人员填写）

兹收到委托人          及受托人          出示的上述委托书及相关证件、文件。经形式审查，受托人          已成功代领下列奖品：（请在下框打勾√确认）

- [  ] 188元“恭喜大礼包” 壹份

- [  ] 1888元“发财大礼包” 壹份

- [  ] 49999元汽车消费券凭证

- [  ] 价值          元手机 壹部

代领签收人（受托人签字）：            
兑奖单位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

兑奖单位（盖章）：

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